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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修訂信託契約 
 

董事會謹此宣布，信託契約已作出若干修訂，主要內容為：(i)反映庫存基金單位修訂；及

(ii)作出其他行文修訂。 

信託契約修訂於 2025年 6月 27日生效。 

 
緒言 

 
董事會謹此宣布，信託管理人與受託人於 2025年 6月 27日訂立第二份修訂及重列契約，以

修訂信託契約。信託契約修訂的主要目的為：(i)反映庫存基金單位修訂；及(ii)作出其他行文

修訂。 

 
信託契約修訂內容  

 
主要信託契約修訂如下： 

 
(i) 引入庫存基金單位的定義，修訂信託契約中有關冠君產業信託回購、贖回及持有基

金單位之條文; 及 

 
(ii) 作出若干文字編輯或非重要性質的其他行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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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已根據信託契約第 31.1條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 9.6段證明，其認為信託契約

修訂：(i)不會嚴重損害基金單位持有人之利益，不會大幅免除受託人或信託管理人對基金單

位持有人之任何責任，且不會增加存置物業應付之費用及收費; 或(ii)就遵守適用財務、法定

或官方規定而言屬必要（無論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及期貨條例、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上市規則及冠君產業信託可能上市的任何其他相關指明證券交易所之任

何其他適用規則的規定；或(iii)就糾正明顯錯誤而言屬必要。據此，信託契約修訂毋須基金

單位持有人批准。 

 
信託管理人現根據信託契約第 31.2條，就信託契約修訂特此通知基金單位持有人。 

 
根據信託契約的條文，公眾人士可以預約方式於營業日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香港時間） 

之任何時間，在信託管理人的營業地點（香港灣仔港灣道 23 號鷹君中心 30 樓 3008 室）查

閱信託契約之副本（包括第二份修訂及重列契約）。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於本公布內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信託管理人之董事會 

 

「營業日」 香港的持牌銀行一般營業日子（惟星期六、星期日、

公眾假期及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期間任何時間香

港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的日子除外） 

 

「中央結算系統」 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建立和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

收系統或由香港證券結算有限公司或其任何繼承者營

運的任何繼承系統 

 

「冠君產業信託」 

 

冠君產業信託（一個以單位信託基金形式組成之集體

投資計劃，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 條獲認可，

須受不時適用之條件所規限）或冠君產業信託及其所

控制之實體，按文義所指而定 

  

「存置物業」 冠君產業信託之所有資產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 

第 2.26段進行了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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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管理人」 冠君產業信託的管理人，鷹君資產管理（冠君）有限

公司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 由證監會頒布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經不時修

訂、補充及／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第二份修訂及重列契約」 受託人與信託管理人所訂立日期為 2025年 6月 27日

之第二份修訂及重列契約，以修訂及重列信託契約 

 
「證監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

充及／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指明證券交易所」 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第 3部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收購守則」 由證監會頒布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經

不時修訂、補充及／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庫存基金單位」 冠君產業信託根據或按照信託契約、庫存基金單位修

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上市規則、收購守則

及證監會不時發出的其他相關守則及指引，以及適用

法律法規的規定購回並以庫存方式持有的基金單位

（其中包括持有或存入中央結算系統之基金單位） 

 

「庫存基金單位修訂」 於 2024年 6月 11日生效的上市規則修訂，允許持有

及再出售庫存股份（經證監會於 2024年 5月 24日所

發出有關「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庫存

單位」之通函修訂及補充） 

 

「信託契約」 信託管理人與受託人於 2006年 4月 26日訂立並構成

冠君產業信託之信託契約（經不時修訂、重列、補充

及／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信託契約修訂」 根據第二份修訂及重列契約對信託契約作出的修訂 

 

「受託人」 冠君產業信託之受託人，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

有限公司 

 

「基金單位」 冠君產業信託之基金單位 

 

「基金單位持有人」 基金單位之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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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鷹君資產管理（冠君）有限公司 

（冠君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主席 

羅嘉瑞 

 
 
香港，2025 年 6月 27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醫生（主席）及黃美玲女士 

執行董事： 

侯迅女士（行政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家強教授、鄭維志先生、葉毓強先生及石禮謙先生 

 


